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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府办字〔2020〕62号 

 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 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定南县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实

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定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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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月 31日 

 

 

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

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60 号）、《民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

部与中国残联关于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的通知》

（民发〔2018〕152 号）和《定南县国家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

服务试点工作方案》（定府办发〔2019〕1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进一步满足广大老年人及残疾人对康复辅具租赁服务的迫切需

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截至 2020 年 11 月，全县特困人员 344 人，全县残疾人 6500

人，其中一二级重度残疾 2733 人，三四级残疾 3767 人，肢体残

疾 3285 人，视力残疾 671 人，语言残疾 94 人，听力残疾 449 人，

精神残疾 930 人，智力残疾 448 人，多重残疾 623 人；城乡低保

残疾人 3670 人，60 岁以上残疾人 2649 人，建档立卡贫困户残疾

人 2137 人，全县 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有 4137 人。 

二、工作步骤 

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前 2 年为试点期，2 年后为巩固

提升期。试点期为 2019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，试点期间县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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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预算 200 万元用以辅具租赁补贴，资金从康复辅助器具产业

试点专项资金中列支，2 年后视情况适当调整。  

三、服务区域 

以县城城区为主，逐步向镇（村）延伸，到 2020 年，在县

城城区建设 6 个社区租赁服务网点，到 2021 年，在 7 个镇建设

租赁服务网点，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。 

四、服务对象 

有康复辅助器具需求的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，残疾人和伤病

人。试点期，每年服务 2000 人以上。 

五、服务内容 

向有康复辅助器具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康复辅助器具租赁

线上及线下平台、健康知识培训、辅助器具应用技术培训、辅助

器具租赁服务、辅助器具回收清洗消毒等服务。试点期，重点是

通过第三方运营方式，为重度残疾人、老年人提供辅助器具租赁

服务，举办不少于 12 场的相关培训活动，建设 1 个康复辅助器

具租赁服务中心和 1 个洗消中心，不少于 10 个固定服务点。 

六、运营方式 

购买第三方服务。以适当的政府采购招标方式，确定康复辅

助器具租赁服务商，购买服务期限为 2 年。政府采购招标的需求

主要包括：项目费用、服务管理、团队建设、宣传培训等（即以

下“七”至“十”序号里的内容）。 

七、服务费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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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服务标准。试点期内，服务费用约为 200 万元。租赁服务

约 2000 人次，单人平均费用约为 1000 元（单人最高 2000 元），

共计 200 万元。其中包含符合政府规定的服务对象服务补贴费

用。补贴方式为：城乡特困人员给予 100%全额补贴，一年最高

补贴为 2000 元；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享受残疾人

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人员等政府保障的困难群体给予 80%补贴，

一年最高补贴为 1800 元；对其他群体给予 50%补贴，一年最高

补贴为 1500 元。 

2.支付方式。服务过程中由中标服务商先进行服务，再按固

定时间点由服务方向采购方提供服务的数据和辅证材料后，经审

计确认后由采购方支付给中标服务商。具体操作方式由采购方与

中标服务商协议约定。 

八、服务管理 

（一）服务形式 

1.直接租赁：针对短期使用人群，提供按时间周期计费的收

费模式。 

2.以租转售：针对潜在长期使用人群或不定期人群，提供以

租转售的收费模式。即：按时间周期计费超过辅助器具售价时，

辅助器具所有权归属使用者，不再收取租赁费用。 

3.转售回购：针对长期使用人群，提供完好辅助器具回购服

务。即：被租赁的辅助器具所有权已归属使用者，但辅助器具已

无需再使用，服务方针对功能完好的辅助器具，做评估后折价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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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。 

（二）服务提供 

采取下单模式提供服务，即服务商通过线下固定服务点、移

动便民窗口、微信小程序、电脑网页、传统电话的多种方式提供

服务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进行

咨询和下单，全程都有专业的引导。 

（三）服务产品 

提供包括护理类、起身类、助浴类、二便管理类、助行类等

十四大类共超 30 种的康复辅助器具租赁的服务，辅助器具样品

见附件一。 

除常规康复辅助器具租赁产品外，服务商还提供多样化和个

性化的康复辅助器具租、售服务。 

九、宣传培训 

通过宣传引导，使市民开始逐步接受辅助器具租赁的理念，

提升市民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消费意愿，形成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

务可持续发展环境。 

1.挑选适当的群体，举办各类宣传及培训，首选培训对象为：

老年大学学员、各中老年文化团体成员、社区街道工作人员、其

他老年服务人员、社会热心老年公益事业的人群等。此项活动由

服务商进行整体策划和分期举办，政府进行指导和发动。 

2.服务商印刷宣传海报、宣传单等方式，张贴或下发到各社

区、街道乃至各潜在用户家庭，政府提供指导和场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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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服务商通过各官媒、自媒、流媒等渠道做广泛宣传，政府

进行指导。 

4.采购方整合市级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，增加康复辅助器

具产品服务社区租赁信息模块，为辅具租赁进行平台内容宣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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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纪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群众团体，驻县单位。 

定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 


